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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馬術協會 

競賽技術委員會 111 年第 1 次會議議程 

 

一、 會議時間：111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一 上午 10：00 

二、 會議地點：中華民國馬術協會 會議室 

三、 上級指導：許理事長 安進先生 

四、 會議主席：黃主任委員 漢文 

五、 出席委員：黃漢文 主任委員、朱偉志 委員、林濬泳 委員、陳怡如 

委員、陳建宏 委員、呂志耀 委員、藍忠雄 委員（共 7 位） 

六、 請假委員：林增雄 委員 

七、 列席人員：許安成 名譽理事長、林明富 秘書長、林鳳嬌 副秘書長、

李政憲 副秘書長、黃琮祥 馬事組組長、胡瑤雪 競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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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案由一：「建請賽場單位設立戶外吸菸指定點，並禁止於熱身場、賽場和馬

廄等比賽區域抽菸或嚼食檳榔」是否應列入競賽規程，詳如說明，

提請討論。 

說  明：伴隨參與馬術競賽人數逐年上漲，為考量到馬術運動與賽事之推

廣，如有參與者、媒體等目睹或拍攝到相關不宜畫面，將導致民眾

對馬術觀感欠佳；其次，戶外運動場合未設立「戶外吸菸指定

點」，亦可能造成民眾對於公共場合抽菸之疑慮。綜合上述衍生問

題，有關禁止於戶外吸菸指定點外抽菸或嚼食檳榔、同時設立相關

懲處辦法等事項，是否應明列於競賽規程內並確實執行。 

 決 議：禁止於熱身場、賽場和馬廄等比賽區域抽菸或嚼食檳榔。 

案由二：隨著馬術運動於各年齡層之推廣，小選手及迷你馬參與比賽的數量

逐年上升。自小騎士挑戰賽辦理以來，稚齡選手與馬匹之安全便引

起諸多討論，針對相關賽事規範，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1. 場地：考量到熱身場安全、馬匹生理條件差異等問題，迷你馬

是否應另設專屬等級，「與一般積分、挑戰盃等級別分開辦

理」。 

2. 級別：如上述第 1點同意，由於馬場馬術與障礙超越之騎乘性

質差異，鑑於 B2 級所需條件較低，是否「開放迷你馬報名參

加 B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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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護照辦理：為確認迷你馬身分並完善現行護照制度，是否應

「規定參賽馬匹須持有馬協正式護照」。 

4. 參賽馬匹：參賽之迷你馬需滿 6 歲(含)以上。 

5. 選手安全：依據國際馬總 FEI 基於馬匹福祉所設立小型及迷你

馬選手之規範，同時，為確保 12 歲以下稚齡騎士之安全與將

來發展，考量其肢體長度、力道、穩定性等安全因素，制定並

採用選手分級制度。提請討論是否應「參照國際馬協 FEI 之規

範建立相關制度」。 

決 議：大馬與迷你馬賽事應分開辦理，同時實施 12 歲以下選手及小型及迷你

馬不得參加積分賽，須參加指定小騎士級數及指定賽事，同時禁止 13

歲以上之選手騎乘小型及迷你馬。 

案由三：續案由二，「確立迷你馬（Pony）、侏儒馬(Mini Pony)、小馬、幼

駒 (Foal)之相關規範」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目前國內並未有明確的迷你馬、侏儒馬與幼駒之名稱定義與規範，

以下參照國際馬總 FEI 現行之規範，列述建議為提請參照並討論符

合國內現況之制度。 

建  議： 

1. 迷你馬(Pony) 

i. 所有新註冊之迷你馬皆須經過中華民國協會認定之獸醫

進行測量。 

ii. 新註冊之 8 歲（含以上）迷你馬將發予「正式護照」，7

歲以下的迷你馬則發予「臨時護照」（期效 15 個月），

須於 8 歲時申請校正變更為正式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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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迷你馬之高度標準與規定：馬體高度為 81cm 以上且不得

超過 1.48m（不含蹄鐵），含蹄鐵不得超過 1.49m（須於

護照上標註其身高是否含蹄鐵）。 

2. 侏儒馬(Mini Pony) 

i. 侏儒馬之高度標準與規定：馬體高度為 80cm 公分以下。 

ii. 因體型限制禁止騎乘，故不得參與現行各項賽事。 

3. 小馬、幼駒 (Foal) 

i. 5 歲以下之未成年馬匹皆稱為小馬、幼駒。 

決 議： 

1. 定立馬匹之統一中譯，Pony為小型馬、Mini Pony 為迷你馬、Foal為

小馬或幼駒。 

2. 小型馬(Pony)： 

i. 所有新註冊之迷你馬皆須經過中華民國協會認定之獸醫

進行測量。 

ii. 新註冊之 8 歲（含以上）迷你馬將發予「正式護照」，7

歲以下的迷你馬則發予「臨時護照」（期效 15 個月），

須於 8 歲時申請校正變更為正式護照。 

iii. 迷你馬之高度標準與規定：馬體高度為 101cm以上且不

得超過 1.48m（不含蹄鐵），含蹄鐵不得超過 1.49m（須

於護照上標註其身高是否含蹄鐵）。 

3. 迷你馬(Mini Pony)： 

i. 侏儒馬之高度標準與規定：馬體高度為 100cm公分以下。 

ii. 因體型限制禁止騎乘，故不得參與現行各項賽事。 

4. 小馬、幼駒 (Foal)：5 歲以下之未成年馬匹皆稱為小馬、幼駒， 

禁止參與現行各項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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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確認「國內積分賽競賽規程之各項規範」，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 

1. 現行之「於同等級內，若同一選手騎乘兩匹以上馬匹參賽，僅

取最高分數做排名，其餘不列入計分」規定，已多次於領隊會

議上被提出，表示選手皆已繳交報名費，且國際賽事上未曾有

過相關規範，認為此項規範恐有失公平，此議題經現場諸多領

隊與選手附議，提請委員討論此項規範。 

2. 障礙超越賽事因 120cm 以上等級，每一個跨級對於選手都具一

定程度的挑戰，提請委員討論錦標賽是否應「新增以每 5 公分

為一個級別（例：125、135、145cm）」。請就是否納入積分

計算、及其他相關競賽細項如等級、規範等進行討論。 

3. 現行之職業級規定曾多次被討論，提請是否應「修改職業級等

級設定」。 

i. 障礙超越：「18 歲以上選手，曾獲得 130cm以上前三名

者將被列為職業級，如報名 120cm(如第 2 項通過，則改

為 125cm)以下等級比賽則不列入計分」。 

ii. 馬場馬術：「18 歲以上選手，曾獲得 SeniorⅡ以上前三

名者將被列為職業級，如報名 Senior I 以下等級比賽則

不列入計分」。 

4. 續第 3 點，如第 2項項通過則障礙超越職業級將共有 130cm、

135cm、140cm、145cm、150cm 等級別，提請討論有關「取得

FEI挑戰盃 A 級前三名者併列在此職業級相關規定」。 

5. 依據馬場馬術、障礙超越競賽類型不同，馬匹無論是在熱身場

或比賽場內，皆應「依據比賽類型使用相對應的障礙或馬術

鞍，如有不符者則不允許參賽」，提請討論。 

6. 障礙超越賽事之比賽服裝（如下表），現行規範各等級皆須為

白襯衫、白領帶，提請討論是否開放「短袖服裝須為白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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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帶之短袖服裝，顏色不拘」；安全背心，目前未強制規定

80cm以下須強制穿戴，提請討論是否需新增此項規程。 

等級 西裝 
白襯衫 

白領帶 
帽子 安全背心 馬靴 馬刺 馬褲 

60-80cm 不強制 

要 安全帽 可 

綁腿可 

不強制 

白色、 

乳白色 

100-110cm 

要 

120-150cm 長靴 

7. 障礙超越賽事之競賽規程，目前未明列馬鞭相關規範，是否應

列入「馬鞭長度需最頂到最底含鬚為 75cm內」、「熱身場進

行平面運動時，可持馬術鞭子不超過頭到鬚尾 120 公分，若持

馬術鞭子做出跳躍障礙，則以淘汰處之」。 

8. 馬場馬術評分表，國際馬總 FEI 公告之最新路線規則上，相關

錯誤已修改為：「路線錯誤扣除 2%，第二次錯誤淘汰」、「其

他錯誤－技術錯誤每次扣除 0.5%」〔FEI Art 430.6.1&2〕提

請討論國內路線是否比照修改，以及是否需宣導期。 

9. 障礙超越、馬場馬術賽事之西裝與靴子顏色之准許，是否應於

競賽規程上明列：「應於報名截止前事先向主辦單位確認，報

名截止後之詢問則一律不通過。」等明確字樣。 

10. 國際馬總 FEI 障礙超越/馬場馬術賽事最新賽會管理規範，提

請委員討論國內是否應同步跟進並更新障礙規程，詳細請參考

以下網址： 

障礙超越〔FEI Jumping Guidelines for Use of Saddlery, 

Equipment and Dress〕  
https://reurl.cc/O4WvnD 

馬場馬術〔FEI Dressage and FEI Para Dressage  

Guidelines for Use of Tack, Equipment and Dress〕

https://reurl.cc/8pkWpd 

11.  

https://reurl.cc/O4WvnD
https://reurl.cc/8pkW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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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1. 加開職業級計分，欲以職業級身分報名者應附上教練證，同時僅職業級取

消複數馬不計分，不限制名次數量。 

2. 因障礙道數並非每一道都是固定等級，故暫不增加級數。 

3. 明年積分修改為同人同馬制度。 

4. 參賽單位與選手，如有相關裝備問題請於報名截止向本會確認，由競賽技

術委員會及賽會管理組討論後決議。 

案由五：賽會管理之執法規範，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為正確推廣及維護馬術運動之賽會規範與安全，於國際馬總 FEI現

行制度中，確實執行賽會管理之落實，裁判長及賽會管理可針對以

下幾點提出黃牌警告： 

1. 造成虐待馬匹之情形者，如過度使用馬鞭或其他更嚴厲的懲罰

者、使馬匹過度操勞者等。 

2. 選手及其隨行人員之不當行為，其隨行人員包含：父母、配偶

或伴侶、家庭成員、教練、馬伕或其他與選手直接相關人員。 

3. 違反競賽規程與賽會管理規程者。 

4. 未正確配戴安全帽者。 

5. 於馬檢或比賽時，馬匹與選手如儀容未整，可判淘汰。 

6. 黃卡規範為獲黃卡警告者將被公告於官網，若於一年內再次於

其他賽事收到一張或多張黃卡，則將被禁止出賽。目前除 FEI

錦標賽外，國內尚未採用類似的規範，提請委員討論是否「國

內比賽參照並制定黃卡制度」。詳細請參考以下網址：〔FEI 

STEWARDS MANUAL 2022〕https://reurl.cc/D35K2j 

決 議：秘書處於今年度完成黃牌制度詳細規範後，再行召開會議研討。 

https://reurl.cc/D35K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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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賽事申訴規範與流程，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  明：有關近期賽事申訴之爭議，目前競賽規程上明列：「針對賽會運行

程序問題，領隊得向裁判長提出抗議，如不能獲得解決，得於成績

公布後一小時內，向仲裁委員提出競賽事項申訴書，同時繳付保證

金三千元（勝訴發還），逾時不予受理；以仲裁委員之判決為最終

判決。」其中所提之申訴項目僅針對賽會運行，由裁判長於賽會上

的裁決以及獸醫於馬檢上的結果為專業執法，不允予進行任何申

訴。提請討論是否應在競賽規程上，以更明確之方式書寫並公告

之，以期達到妥善公告及宣導之用，維護賽會秩序與公平性。 

以下為國際馬總 FEI Article 161.2 有關不得申訴之規定： 

1. 裁判於賽場上持有最終決定權作出決定，並具其約束力。 

               a. 該決定是基於對比賽期間表現的實際觀察或對表現評分。 

               b. 障礙物是否被撞倒；馬是否不服從；馬在跳躍時是否於障

礙物前拒跳或將其撞倒。 

c. 選手或馬匹是否摔倒。 

               d. 馬是否在連續障礙中徘徊、抗拒或跑離。 

               e. 每回合所用之時間。 

               f. 是否在規定時間內越過障礙物。 

               g. 選手因裝備或其他因素違反競賽規程。 

2. 因獸醫原因而取消馬匹資格，包括：未通過馬體檢查之馬匹，

除另有說明之情形。 

3. 選手因醫療原因/身體狀況而被淘汰或取消參賽資格。 

4. 在沒有額外處罰的情況下施予警告或黃牌警告、事件記錄警告

或不合宜行為警告卡。 

 

決 議：由於競賽規程已明列申訴相關規範，應向參賽單位、選手與相關人士

進行確實宣導為重，競賽規程之修改視為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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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現行之馬匹護照制度，已推廣並實施數年，依據馬匹護照規範所明列

「馬匹應於每 4年即得進行校正展延，否則護照即視為失效」之規

範，提請委員討論是否應新增並執行「各單位、選手應確實遵守馬匹

護照制度，所有參賽馬匹(包含有/無馬檢)皆須於馬體檢查前繳交馬

匹護照進行檢錄，馬匹護照失效者如未於領隊會議前完成護照校正展

延，將視同棄權且失去參賽資格。」於競賽規程。 

 

決 議：通過，應確實實施。 

案由八：有關馬場馬術評分表是否於現場即時公開，提請討論。 

說  明：由於目前協會賽事並未公開成績明細，因此如選手針對路線錯誤、

抗拒等評分有所疑問時，皆因沒有各選手之成績明細而無從解析，

進而可能質疑裁判裁分之一致性。為確保賽會之公正與客觀，建議

協會賽事參照國際賽事之分數公開模式，整理並公告每位選手的成

績明細。 

建 議： 

1. 現行制度並未規定是否應公開各項評分，個人成績並非必要公

布範圍，且涉及個人隱私及權益，在沒有選手的允予下不得公

開個人評語。 

2. 目前協會賽事皆為手寫評分表，如公告評分表將無法避免公開

分數與個人評語，提請委員們討論相關事項。 

決 議：此案因現行賽事尚未具備相關硬體技術，同時涉及到選手個人隱

私，故維持現狀，待賽事硬體設備更新後可再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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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案由：協會應開發 APP，建立選手、馬匹、賽事、規則等資料庫。 

決 議：全票同意。 

案由：於馬體檢查時，如有未成年領馬員，須配戴安全帽，同時所有人員應維

持服裝儀容之整齊。 

決 議：全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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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五：賽會管理之執法規範，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案由六：賽事申訴規範與流程，詳如說明，提請討論。
	案由七：現行之馬匹護照制度，已推廣並實施數年，依據馬匹護照規範所明列「馬匹應於每4年即得進行校正展延，否則護照即視為失效」之規範，提請委員討論是否應新增並執行「各單位、選手應確實遵守馬匹護照制度，所有參賽馬匹(包含有/無馬檢)皆須於馬體檢查前繳交馬匹護照進行檢錄，馬匹護照失效者如未於領隊會議前完成護照校正展延，將視同棄權且失去參賽資格。」於競賽規程。
	案由八：有關馬場馬術評分表是否於現場即時公開，提請討論。
	案由：協會應開發APP，建立選手、馬匹、賽事、規則等資料庫。
	案由：於馬體檢查時，如有未成年領馬員，須配戴安全帽，同時所有人員應維持服裝儀容之整齊。

